平顶山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规范住房公积金提取行为，保障住房公积金所有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河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标准》及有关规定，结合平顶山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平顶山市行政区域内住房公积金的提取管理。
第二章  提取条件
第三条  缴存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提取其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一）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二）离休、退休的；
（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四）出境定居的；
（五）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
（六）无房职工租房居住的；
（七）与所在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未重新就业且封存满半年的；
（八）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的。
第四条  符合下列情形的，应认定为自住住房：
（一）购房合同或不动产权证书登记用途为“自住住房”、“住宅”或包含“住房”、“住宅”的；
（二）购房合同或不动产权证书登记使用年限为70年的。
第五条  缴存职工因购买自住住房或偿还购买自住住房贷款本息而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购房地应为缴存职工本人或其配偶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缴存职工购买住房有房屋共有人的，共有人应为缴存职工父母、配偶、子女。
第六条  缴存职工发生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行为的，应在一年内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第七条  缴存职工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可以申请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同时注销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
无继承人也无受遗赠人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纳入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
第三章  提取额度
第八条  缴存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可一次性提取职工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提取总额不得超过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总费用。
第九条  购买自住住房贷款包括商业住房贷款和住房公积金贷款。
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本息的，借款人及其配偶累计提取金额不得超过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本息总额。商业住房贷款未结清之前，每个自然年度可提取一次。
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的，借款人及其配偶累计冲抵金额不得超过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总额，住房公积金贷款未结清前，再次购买自住住房不得提取。
第十条  无房职工租房自住的包括租住公共租赁住房和商品房。
租住公共租赁住房的，缴存职工及其配偶每年可申请提取一次，提取总额不超过12个月的实际房租支出，再次提取需间隔一年以上。
租住商品住房的，缴存职工及其配偶每年可申请提取一次，提取总额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根据我市市场租金水平和租住住房面积综合确定，再次提取需间隔一年以上。
第十一条  缴存职工符合第二章第三条（二）、（三）、（四）、（七）、（八）项规定的，提取金额为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全部存储余额，同时注销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
第四章  提取材料
第十二条  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应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出申请，并提供申请材料。申请材料包括身份佐证材料、业务佐证材料、转款账户材料。
第十三条  缴存职工可通过服务窗口、网络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规定的方式提交住房公积金提取申请，并应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不得隐瞒真实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
第十四条  身份佐证材料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缴存职工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应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
（二）缴存职工配偶、父母、子女共同提取的，应提供相关人身份证原件、结婚证原件、户口簿原件。
第十五条  业务佐证材料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购买商品住房的，应提供经房管部门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购房收据或发票；购买异地商品住房的，还需提供本人或配偶户口簿；
（二）购买我市再交易自住住房的，应提供《不动产权证书》（自登记之日起一年内）、购房发票和契税完税凭证；购买异地再交易自住住房的，还需提供本人或配偶户口簿；
（三）建造、翻建自住住房的，应提供房屋所有权证、宅基地使用证或合法的土地权证，所在县（区、乡镇）规划、土地、建设等行政主管部门对该建造、翻建住房行为的批准文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建造、翻建费用凭证（自开具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四）大修自住住房的，应提供房屋所有权证、宅基地使用证或合法的土地权证，住房安全鉴定报告（C级或D级）、规划部门的批准文件、大修住房支付费用凭证（自开具之日起1年内有效）；
（五）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本息及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的，应提供借款合同、个人信用报告（贷款记录）；
（六）租住公共租赁住房的，应提供房屋租赁合同和租金缴纳明细；租住商品住房的，应提供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
（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应提供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材料及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合同的通知；
（八）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应提供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合同的通知；
（九）离休、退休，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的，应提供离休、退休证或退休文件；
（十）出境定居的，应提供出境定居签证或户籍注销证明；
（十一）职工死亡或被宣告死亡，其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应提供职工死亡证明、继承人与职工的身份关系证明或受遗赠证明。如对该继承权或受遗赠权发生争议的，需提供公证部门对该继承权或受遗赠权出具的公证书或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书、裁定书或调解书。
第五章  提取程序
第十六条  住房公积金提取手续应当由缴存职工本人或其所在单位的住房公积金专管员办理。由住房公积金专管员代为办理的，应提供代办人身份证件及申请人相关材料。
第十七条  缴存职工持提取证明及相关材料，向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提出申请，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受理后能够现场审核的，应当场办结；不能现场审核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提取或不准予提取的决定。准予提取的，办理支付手续；不准予提取的，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八条  提取资金应划转至缴存职工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约定的银行账户内。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提取资金划转至公积金贷款还款账户冲抵贷款。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缴存职工提供虚假材料骗提、套取住房公积金的，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有权向职工所在单位通报，并追回骗提、套取资金，取消职工3年内提取住房公积金和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资格。依法将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开并纳入征信系统，实施联合惩戒；对协助造假的机构和人员，严肃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平顶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此前文件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


